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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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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起草单位：陕西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陕西省地质灾害中心）、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陕西核工业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陕西工程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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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陕西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陕西省地质灾害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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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技术规范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的基本要求、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地质灾害风险区巡查、重点防治区巡查、成果应用及涉密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和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地质灾害极高、高、中风险区和重点防治区的巡查工作。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Z/T 0284  地质灾害排查规范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地质灾害风险隐患geological hazard risks and hidden dangers
指地质灾害隐患点与风险区统称。一般地质灾害隐患点有明显变形破坏迹象；地质灾害风险区具有显著的孕灾地质环境条件，现状未发现明显变形破坏迹象，预测在水、地震或人为活动等因素影响下，可能发生变形破坏。
地质灾害巡查geological hazard inspection
指通过对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的变形破坏迹象及相关异常现象开展定期观测、记录等活动，及时掌握山体动态变化及发展趋势的过程。

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Key area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geological hazard
是指因人口密集、设施重要或环境复杂，需重点开展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程防治及应急处置等防控工作的区域，包括城镇、学校、医院和其他人口集中居住区，临水、临坡、临沟以及切坡建房的村民零散居住区，山区旅游景点，工矿企业作业、办公和生活区，蓄水引水调水、交通干线、输电输油输气、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区等。
基本要求

【范围】应以县（市、区）、乡镇（街道）或村（社区）为单位开展巡查。

【对象】应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地质灾害管控风险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开展巡查。

【方法】在搜集地质灾害风险隐患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目测目视和简易工具测量开展巡查。地表裂缝主要采用埋桩法、裂缝计等；建（构）筑物裂缝主要采用埋钉法、贴片法、上漆法等；地下水位监测主要采用测绳法、水位计等；地表水位主要采用水尺桩法、标尺法等；泉流量主要采用容积法、三角堰、流量计等；降水量主要采用监测雨量计等。地质灾害隐患其他巡查方法，可参照《地质灾害排查规范》（DZ/T 0284）5.2、5.3、5.4执行。
单个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记录表应满足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数据汇集要求。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记录表参见附录A。
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
巡查内容
滑坡隐患巡查

在册滑坡隐患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应巡查坡体上是否存在新形成的裂缝，原有裂缝是否存在加宽加长，坡脚是否存在渗水现象，坡体上建筑物是否存在变形开裂现象等；
安装监测设备的应巡查监测设备是否损坏；
核查滑坡隐患防灾工作明白卡、避险明白卡、警示牌等是否齐全、准确；
复核滑坡威胁范围和危害对象；
分析滑坡活动性变化原因，更新稳定性、危害性和风险等级。
新增滑坡隐患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应查明滑坡位置、规模、类型、地质环境条件、发育特征及变形特征；
查清滑坡威胁范围和危害对象；
分析形成原因，评价稳定性、危害性、风险等级；
形成滑坡隐患点调查认定报告。
崩塌隐患巡查

在册崩塌隐患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巡查坡体后缘是否存在新形成的裂缝，原有裂缝是否加宽加深，近期坡体是否存在溜土或频繁掉块现象，坡脚是否出现新的堆积物；
安装监测设备的应巡查监测设备是否损坏；
核查崩塌隐患防灾工作明白卡、避险明白卡、警示牌等是否齐全、准确；
复核崩塌威胁范围和危害对象；
分析崩塌活动性变化原因，更新稳定性、危害性和风险等级。
新增崩塌隐患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应查明崩塌位置、规模、类型、地质环境条件、发育特征及变形特征；
查清崩塌威胁范围和危害对象；
分析形成的原因，评价稳定性、危害性、风险等级；
形成崩塌隐患点调查认定报告。
泥石流隐患巡查
在册泥石流隐患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巡查沟道内泥水位变化，沟谷内物源变化情况，是否存在新近发生的崩塌、滑坡等堆积物堵塞沟道现象，是否有新的弃土弃渣等人类工程活动；
安装监测设备的应巡查监测设备是否损坏；
核查泥石流隐患防灾工作明白卡、避险明白卡、警示牌等是否齐全、准确；
复核泥石流威胁范围和危害对象；
分析泥石流活动性变化原因，更新易发性、危害性和风险等级。
新增泥石流隐患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应查明泥石流位置、规模、类型、地质环境条件、发育特征；

查清泥石流威胁范围和危害对象；

分析形成的原因，评价易发性、危害性、风险等级；

形成泥石流隐患点调查认定报告。

地面塌陷隐患巡查

在册地面塌陷隐患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巡查塌陷坑是否加大加深、周围伴生裂缝是否存在加宽加长，坑壁有无坍塌现象发生，地表建筑物是否存在变形开裂现象等；
安装监测设备的巡查监测设备是否损坏；
核查地面塌陷隐患防灾工作明白卡、避险明白卡、警示牌等是否齐全、准确；
复核地面塌陷威胁范围和危害对象；
分析地面塌陷变化原因，更新稳定性、危害性和风险等级。
新增地面塌陷隐患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查明地面塌陷位置、规模、类型、地质环境条件、变形活动特征；

查清地面塌陷威胁范围和危害对象；

分析形成的原因，评价稳定性、危害性、风险等级；

形成地面塌陷隐患点调查认定报告。

地裂缝隐患巡查

在册地裂缝隐患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主要巡查地裂缝的长度、宽度、深度是否变化，地表建筑物是否存在新的变形开裂现象等；
安装监测设备的巡查监测设备是否损坏；
核查地裂缝隐患防灾工作明白卡、避险明白卡、警示牌等是否齐全、准确；
复核地裂缝威胁范围和危害对象；
分析变化原因，更新稳定性、危害性和风险等级。
新增地裂缝隐患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应查明地裂缝位置、规模、类型、地质环境条件、变形活动特征；

查清地裂缝威胁范围和危害对象；

分析形成的原因，评价稳定性、危害性、风险等级；

形成地裂缝隐患点调查认定报告。

地面沉降隐患巡查

在册地面沉降隐患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巡查沉降量、沉降范围是否发生变化，地表建筑物是否存在变形等；
安装监测设备的巡查监测设备是否损坏；
核查地面沉降隐患防灾工作明白卡、避险明白卡、警示牌等是否齐全、准确；
复核沉降威胁范围和危害对象；
分析变化原因，更新稳定性、危害性和风险等级。
新增地面沉降隐患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应查明地面沉降位置、规模、类型、地质环境条件、发育特征；

查清地面沉降威胁范围和危害对象；

分析形成的原因，评价稳定性、危害性、风险等级；

形成地面沉降隐患点调查认定报告。

新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的其他要求，可参照《地质灾害排查规范》（DZ/T 0284）6.2、7.2、8.2、10.2、11.2、12.2执行。
巡查频率
日常巡查
每年汛前、汛中、汛后，群测群防员应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受威胁对象开展不少于三次的巡查；汛期应重点对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开展每月一次巡查；每轮降水期间，可根据实际情况加密巡查。

响应巡查

收到群众报灾、监测设备发出报警或收到气象风险预警时，应立即开展巡查。

地质灾害风险区巡查
巡查内容
对已有地质灾害风险区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风险区是否出现变形迹象，包括鼓丘鼓胀、土体溜塌、崩塌落石、建构筑物变形、树木歪斜或局部地下水、地表水聚集或渗混冒水；

风险区内人类工程活动情况，包括坡体开挖、堆填加载、沟渠渗漏、开垦灌溉、矿山开采等；

安装监测设备的巡查监测设备是否损坏；
已有防护工程的稳定性、排水渠畅通性；

核查地质灾害风险区避险转移明白卡、避险转移人员清单、警示牌等是否齐全、准确；
复核风险区防控范围和危害对象；

分析风险区变化原因，研判成灾的可能性与发展趋势，更新稳定性、危害性和风险等级。
新增地质灾害风险区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查明风险区孕灾地质环境条件；

查清风险区威胁范围和危害对象；

研判风险区发展趋势，划定风险区防控范围，评价稳定性、危害性、风险等级；
形成地质灾害风险区调查认定报告。
巡查频率
日常巡查
每年汛前、汛中、汛后，巡查员应对风险区防控范围及受威胁对象开展不少于三次的巡查工作。每轮强降水期间，可根据实际情况加密巡查。

响应巡查

收到群众报灾、监测设备发出报警或收到气象风险预警时，应立即开展巡查。

重点防治区巡查
巡查内容
重点防治区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应对人口集中居住区周边的斜坡、沟谷及其防护措施变化情况等开展巡查；

应对村民零散居住区房前屋后的防护措施、沟谷及临近高陡山体变化情况等开展巡查；

应对山区旅游景点周边的山体、沟谷、河道及其防护措施变化情况等开展巡查；

应对工矿企业作业形成的采空塌陷区、露采边坡、废石弃土弃渣场及办公、生活区周边的斜坡体、沟谷及其防护措施变化情况等开展巡查；

应对基础设施沿线的边坡挡护、沟谷岸坡、高陡山体变化情况开展巡查。

巡查频率
日常巡查
人口集中居住区，工矿企业、办公和生活区，基础设施沿线等区域，巡查频率不少于每月1次，汛期不少于每半个月1次；其他重点防治区巡查频率不少于每2个月1次，汛期不少于每月1次。每轮降水期间，应根据实际情况加密巡查频次；山区旅游景点在节假日期间，应加密巡查。
响应巡查

收到群众报灾或气象风险预警时，应立即开展巡查。

成果应用
以县（市、区）为单位，形成巡查记录汇总表并编制年度巡查报告。巡查记录汇总表参照附录B、巡查报告参照附录C。

巡查过程中发现稳定性差、危险性大、风险性高的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应及时报告并协助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和责任单位落实防控措施。

应实时更新地质灾害隐患点库和风险区数据库。

涉密要求
保密资料应按保密规定执行。
（资料性）

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记录表

	名称
	
	编号
	
	位置
	

	隐患点
	□在册   □新增
	风险区
	□在册   □新增
	重点防治区
	□已有   □新增

	巡查内容
	

	危害对象
	威胁人数(人)
	
	威胁房屋
	户   间
	威胁财产(万元)
	
	其他
	

	稳定性等级
	□不稳定 □欠稳定 □基本稳定 □稳定
	危害性等级
	□极高 □高 □中 □低

	风险等级
	□极高 □高 □中 □低

	归口管理部门
	□教育  □自然资源  □住房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  □水利  □文化和旅游  □其他：

	主要防控措施
	

	其 他
	

	巡查单位
	
	巡查人信息
	

	天气
	
	巡查日期
	      年       月       日       时


（资料性）

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汇总表

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汇总表见表B.1。
表B.1 ***县（市、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汇总表

	序号
	编号
	灾害点名称
	位置
	灾害类型
	体积
（立方米）
	规模等级
	巡查内容
	危害对象
	稳定性（易发性）
	危害性
	风险等级
	防控措施
	归口管理部门
	群测群防员信息
	巡查单位
	巡查人信息
	巡查时间
	备注

	
	
	
	市
	县区
	乡镇
	村社
	经度
	纬度
	
	
	
	隐患点变形情况
	监测设备运行情况
	两卡及警示牌情况
	威胁范围和危害对象情况
	其他
	威胁人数（人）
	威胁户数（户）
	威胁财产（万元）
	其他
	
	
	
	已有防治措施
	建议管控措施
	
	
	
	
	
	

	
	
	
	
	
	
	
	
	
	
	
	
	
	
	
	
	
	
	
	
	
	
	
	
	
	
	
	
	
	
	
	

	
	
	
	
	
	
	
	
	
	
	
	
	
	
	
	
	
	
	
	
	
	
	
	
	
	
	
	
	
	
	
	


地质灾害风险区巡查汇总表见表B.2。
表B.2 ***县（市、区）地质灾害风险区巡查汇总表

	序号
	编号
	风险区名称
	位置
	风险区面积
	巡查内容
	威胁对象
	稳定性
	危害性
	风险等级
	防控措施
	归口管理部门
	风险区巡查员信息
	巡查单位
	巡查人信息
	巡查时间
	备注

	
	
	
	市
	县区
	乡镇
	村社
	经度
	纬度
	
	风险区变形情况
	人类工程活动情况
	监测设备运行情况
	已有防护工程情况
	一卡一清单及警示牌情况
	防控范围和危害对象情况
	其他
	威胁人数（人）
	威胁户数（户）
	威胁财产（万元）
	其他
	
	
	
	已有防治措施
	建议管控措施
	
	
	
	
	
	

	
	
	
	
	
	
	
	
	
	
	
	
	
	
	
	
	
	
	
	
	
	
	
	
	
	
	
	
	
	
	
	

	
	
	
	
	
	
	
	
	
	
	
	
	
	
	
	
	
	
	
	
	
	
	
	
	
	
	
	
	
	
	
	


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巡查汇总表见表B.3。
表B.3 ***县（市、区）重点防治区巡查汇总表

	序号
	位置
	巡查内容
	周边情况斜坡、沟谷情况
	是否需要划入地质灾害风险区进行管控
	归口管理部门
	巡查单位
	巡查人信息
	巡查时间
	备注

	
	市
	县区
	乡镇
	村社
	经度
	纬度
	人口集中居住区周边斜坡、沟谷情况
	村民零散居住区房前屋后切坡、临沟临崖情况
	山区旅游景点周边斜坡、沟谷情况
	工矿企业作业、办公、生活区周边边坡、斜坡、沟谷情况
	基础设施沿线的边坡、斜坡、沟谷情况
	其他
	稳

定

性
	危

害

性
	其他
	
	
	
	
	
	

	
	
	
	
	
	
	
	
	
	
	
	
	
	
	
	
	
	
	
	
	
	

	
	
	
	
	
	
	
	
	
	
	
	
	
	
	
	
	
	
	
	
	
	


（资料性）

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报告提纲
C.1前言

简述目的任务，巡查单位投入人员、巡查时间以及完成工作量、采用工作手段等。
C.2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

结合汇总表，简述巡查结果。对新增隐患点情况进行重点说明。

C.3 地质灾害风险区巡查
结合汇总表，简述巡查结果。对新增极高和高风险区进行重点说明，若更新在册风险区的基本信息应进行重点说明。

C.4 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结合汇总表，简述巡查结果。宜说明协助相关单位落实监管责任的举措。
C.5巡查结果应用情况

简述上述巡查结果动态更新数据库情况，协助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落实双控责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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